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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署的三年期

8

亿综合授信已到期，公司就质押物

--

公

司持有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4,444,444

股无限售流通股和

23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分别办理

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2010

年

12

月

13

日， 公司以持有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0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为质押物，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

8

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和《权利质押合同》，期限为

201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4

日。

之前，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以持有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为质押

物，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

2

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和《权利质押合同》，期限为

2010

年

12

月

7

日至

2011

年

12

月

7

日。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９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７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８０．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９

号”文核准，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４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８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１０８０．０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４

，

３２０．００

万股。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在巨潮咨询（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网上配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 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 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１０８０．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

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份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７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向发行限售—个人

２

，

８５８

，

７４２．００ ２

，

８５８

，

７４２．００

定向发行限售—法人

７

，

９４１

，

２５８．００ ７

，

９４１

，

２５８．００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法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４４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要

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如果同

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其程序合法，内容完

备。

２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１

）关于终止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的议案；

（

２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

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牙膏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安徽安庆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６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３７

；投票简称：南风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具体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终止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牙膏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安徽安庆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

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大会预期不超过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山西省运城市解放路

２９４

号

（

２

）会议联系人：董云琪

（

３

）电话：

０３５９－８９６７０３５

传真：

０３５９－８９６７０３５

（

４

）邮政编码：

０４４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０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进行投票表决。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终止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的议案

２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牙膏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安徽安庆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５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６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份：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二

○

一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５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新疆库尔勒利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３５％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根据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乙方”）主营业务发展规划，进一

步完善公司纺织主业的产业链，本着相互信任、共赢发展的原则，公司出资

５８６０．９４

万元受让自然人张齐

海（以下简称“甲方”）持有的新疆库尔勒利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利华棉业”）

３５％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与自然人张齐海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议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即可实施（公司五届一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交易事

宜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本交易实施所必须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已完成，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姓名：张齐海

身份证号码：

４１２９３１１９６８０９１９５５３５

２．

甲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鉴于甲方在利华棉业合法拥有

９４．５０ ％

股权，现同意以人民币

５８６０．９４

万元（人民币五千八百六

十万九千四百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利华棉业

３５％

股权转让给乙方。 利华棉业注册地在新疆库尔勒市团

结南路西侧棉麻公司办公楼。

（

２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Ｐ１７１

号），截止评估基准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评估，库尔勒利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账面值

１５

，

３４８．０３

万元，评估值

１８

，

７７５．１６

万元，增值

３

，

４２７．１３

万元，增值率

２２．３３ ％

，；负债账面值

２

，

０３０．６１

万元，评估值

２

，

０２９．６１

万元，

减值

１．００

万元，减值率

０．０５％

；净资产账面值

１３

，

３１７．４２

万元，评估值

１６

，

７４５．５５

万元，增值

３

，

４２８．１３

万

元，增值率

２５．７４ ％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库尔勒利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值为

１６

，

７４５．５５

万元人民币。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５

，

７３３．７３ ５

，

５３６．５７ －１９７．１６ －３．４４

非流动资产

９

，

６１４．３０ １３

，

２３８．５９ ３

，

６２４．２９ ３７．７０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５０．００ １２４．１８ ７４．１８ １４８．３６

固定资产

８０２０．５０ １０

，

１７７．７３ ２

，

１５７．２３ ２６．９０

在建工程

６５．３０ ６５．３０ － －

无形资产

１

，

４７８．５１ ２

，

８７１．３８ １

，

３９２．８７ ９４．２１

资产总计

１５

，

３４８．０３ １８

，

７７５．１６ ３

，

４２７．１３ ２２．３３

流动负债

２

，

０２９．６１ ２

，

０２９．６１ － －

非流动负债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２

，

０３０．６１ ２

，

０２９．６１ －１．００ －０．０５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３

，

３１７．４２ １６

，

７４５．５５ ３

，

４２８．１３ ２５．７４

注：上表中“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情况如下：

①

纳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各类软件，原始入账价值

１５

，

５１２

，

３６５．７１

元，审计后

账面值为

１４

，

７８５

，

０５２．３９

元（其中土地使用权

１３

，

９１５

，

４６７．１４

元）。

②

此次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选取两种方法的简单算术平

均数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估价结果如下：

（货币种类：人民币元）

宗地编号 终止日期

面积

（平方米）

单位地价

（元

／

平方米）

宗地价（元）

宗地

１ ２０５８－１０－２８ ４５０９０．９９ ９１．３７ ４

，

１１９

，

８４１．００

宗地

２ ２０５７－９－１９ ５２３０５．４ ９１．１３ ４

，

７６６

，

３６９．００

宗地

３ ２０５７－９－１９ ３６３０４．１８ ９１．１３ ３

，

３０８

，

２４６．００

宗地

４ ２０５９－７－２４ ４０９１６．２ ９１．５２ ３

，

７４４

，

５０７．００

宗地

５

出让

２０５７－１１－２０ ４０２０．０２ ９１．１６ ３６６

，

４７７．００

划拨

／ ９５９７６．０１ ２２．２５ ２

，

１３５

，

８６８．００

宗地

６

出让

２０４４－１２－１６ １８０１．１２ ８６．３８ １５５

，

５８０．００

划拨

／ ３５２６５．９３ ２２．２５ ７８４

，

８１５．００

宗地

７ ２０３７－１０－２２ ８６１．３９ ４４６．３８ ３８４

，

５０８．００

宗地

８ ２０４７－９－１９ １６３６９．６ ３３２．３５ ５

，

４４０

，

３８３．００

宗地

９ ２０５６－９－２４ ３４６７０．１ ９０．３３ ３

，

１３１

，

６９２．００

合计

２８

，

３３８

，

２８６．００

③

纳入评估范围的其他无形资产共

８

项，为在线回潮设备软件、金碟财务软件、收购系统软件、棉包

条形码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等，原始入账价值

４５９

，

８８４．６２

元，审计后账面值

３７５

，

５６１．０４

元，评估值为

３７５

，

５６１．０４

元。

④

无形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２８

，

７１３

，

８４７．０４

元。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系由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国地资源部相继出台了 《全国工业用地出

让最低价标准》（国土资发［

２００６

］

３０７

号）和《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地区土地等别的通知》（国土资发

［

２００８

］

３０８

号）地价标准相应提高所造成。

（

３

）本项交易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１

）注册登记情况

名 称： 库尔勒利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号：

６５２８０１０５０００５９９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７

日

住 所： 库尔勒市团结南路西侧棉麻公司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赵清才

注册资本： 伍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伍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至二零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具体经营项目及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

书为准）：棉籽加工，加工、批发零售：油脂（植物油、棉籽油）（以上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批发零售：皮棉及棉花副产品，籽棉收

购。

（

２

）企业概况

利华棉业主要产品有皮棉、棉籽、短绒、棉油等。 公司直辖五个分厂、一家分公司，所属一家全资子公

司。 具备九条国内先进的棉花加工生产线，现有员工

６５０

余人。 公司具备年产

２０

万吨皮棉、

７．５

万吨棉

粕、

２．２

万吨棉油生产能力。

２００９

年，公司总资产

６０

，

３４９．３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４

，

４４８．７８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１

，

２９６．１５

万元，净资

产

５

，

９００．６１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０

，

８７１．５３

万元，营业利润

９３８．０７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０８．８４

万元（其中政

府补贴收入

１

，

５３１．００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１３．３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１５

，

３４８．０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０３０．６１

万元，应收款项总

额

８６３．９０

万元， 净资产

１３

，

３１７．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前

８

个月主营业务收入

５９

，

８９５．２８

万元， 营业利润

８

，

２７５６．４５

万元，净利润

８

，

４１６．８１

万元（其中政府补贴收入

７９５．００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７

，

３２７．８７

万元。

以上数据变化较大的原因：一是

２００９

棉花年度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开始，利华棉业以银行短期借款

４４

，

８９８

万元及预收账款

４

，

６７３．６４

万元，购入新上市籽棉，期末存货较多，因此账面总资产金额较大，

２０１０

年

度内已归还银行短期借款

４４

，

８９８

万元及售出产成品，致使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总资产下降；二是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棉花年度皮棉成品市场价格较上一年度上涨，收益水平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大幅度提高。

（

３

）标的公司股权结构表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张齐海

４７２５

万元

９４．５０％

张齐海

２９７５

万元

５９．５０％

赵清才、史群海、胡

霄、毕桂荣等自然人

２７５

万元

５．５０％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７５０

万元

３５．００％

赵清才、史群海、胡霄、毕

桂荣等自然人

２７５

万元

５．５０％

合计

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库尔勒利华棉业

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天职新

ＳＪ

［

２０１０

］

１

号）；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库尔勒利华棉业

有限责任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科

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Ｐ１７１

号）。 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１

、本交易股权转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５８６０．９４

万元（人民币五千八百六十万九千四百元）。

２

、乙方同意在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并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向甲方支付

３０％

元股权转让款，计人

民币

１７５８．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的价款人民币

４１０２．６６

万元。

（二）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Ｐ１７１

号）所列的评估范围、

评估结果为依据。

（三）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为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

５８６０．９４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

其他安排。

本项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原棉市场情况，按市场公允价格进行采购、结算。

２．

甲乙双方同意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董事会由五人组成，其中：董事长由甲方推荐，乙方推荐两名

董事；监事会由三人组成，其中：乙方推荐一名监事；公司设总经理一名，有甲方推荐；设副总经理若干

名，其中：乙方推荐两名（含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

六、投资项目的意义及对公司的影响

棉花作为公司的主要原料，其成本占到了公司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新疆作为全国的产量大省，棉

花产量占了全国产量的

４０％

左右，且品质、一致性、可纺性都保持了较高水平，是公司最主要的原料采购

基地。 鉴于：

１

、根据中国纺织业发展现状来看，原棉市场供应量小于需求量，供求严重失衡，且这种局面预计在

未来很长时间内得不到根本解决；

２

、由于本公司产品品质方面的要求，原棉采购主要以新疆地区为主，新疆棉作为本公司重要的采购

品种，已占公司用棉总量的

７０％

以上。

因此，公司此次受让利华棉业公司

３５％

的股权，旨在资源上建立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公司对

优质棉的需求供应，为实施公司主营发展战略采购到足量且质量可靠的原棉，进一步完善公司纺织主业

的产业链。

七、备查文件

１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张齐海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

、《库尔勒利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Ｐ１７１

号）。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１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电话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 全体监事审阅了本次会议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一、《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择期分次发行短期融资券，并按以下方案发行：

１

、发行规模：捌亿人民币，择期分次发行。

２

、发行期限：发行日起计

３６５

日。

３

、发行价格：本期融资券按面值发行。

４

、发行利率：将在综合分析本公司的信用评级、财务状况等情况后，参考发行时与到期日相当的短

期融资券现行市场利率，由公司和主承销商共同商量确定。

５

、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６

、募集资金用途：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７

、本方案有效期：壹年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实施短期融资券发行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根据债务市场行情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 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

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公司运营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

２

、在股东大会授权的筹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的批次、金额；

３

、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４

、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等；

５

、提出注册申请，并承办为发行短期融资劵所需办理的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担保授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需要，董事会同意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

１９．１８

亿（主要为

２０１０

年度银行授信的续贷）。同意

２０１１

年公司合计担保总额为

２４．５

亿（含

２０１０

年三年以上的借款担保）。 担保对象仅限于公司和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包括直接控股子公司和间接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其中公司本部为子公

司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

７

亿元的担保； 子公司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为公司本部提供累计余额

不超过

６．５

亿元的担保、 为其子公司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

１１

亿元的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时，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应按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 不能按比例提供担保的，需要被担保方提供反担

保。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授权范围内可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调整，并提请

股东大会批准授权总经理负责落实并签署相关文件。

四、《关于放弃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

公司参股的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水泥”）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目前注册资本为

３５

亿

元整人民币，其现有股东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单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０００ ４．００％

浙江邦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５００ ３．００％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５００ ３．００％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５００ ３．００％

众阳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６％

北京华辰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８７５０ ２．５０％

浙江芽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７５０ １．６４％

合计

３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南方水泥根据战略规划，进一步扩大规模，拟进行增资扩股。 将注册资本由

３５

亿元增加至

１００

亿

元。 本次新增注册资本每

１

元的认缴价格为

１．２５

元， 本次新增

６５

亿元注册资本共需缴付出资款

８１．２５

亿元。 根据南方水泥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享有该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按

４％

出资比例计

算，公司本次需出资总额为

３．２５

亿元人民币。

从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及资金统筹方面考虑，公司将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可控股的生产性投资，对非

控股投资项目进行调整，董事会同意放弃南方水泥新增注册资本优先认缴出资权，所持南方水泥的股权

比例随着南方水泥注册资本的增加相应减少。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股东大会通

知。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２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星期四）

８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３９９

号万年青科技园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法律顾问。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

①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②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实施短期融资券发行的议案》

③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担保授权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以上提案的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②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

第五项）、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之间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

３９９

号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电话：

０７９１－８１２０７８９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１６０２３０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

３９９

号，邮政编码：

３３００９６

联系人：方 真 李宝珍 段才新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权限：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３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全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点

２０

分左右，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万年青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

公司”）机电工程部铆焊车间厂房房顶突然坍塌，正在厂房内作业的五名铆焊车间员工，其中四人被压在

坠落的房顶水泥预制块下。 经过紧急施救，被压的四名员工先后被救出，坍塌事故造成

１

人当场死亡，

１

人送至医院急诊室后死亡，

３

名受伤人员正在万年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公司已经组织成立工作小组，正

在妥善处理善后工作。

从事发现场观察分析，该厂房建于

１９７５

年，由于受当时建筑施工的局限性，如钢筋接头没有焊接，

厂房的架梁、钢筋直径偏小，加之房顶又有一些积灰，再逢下雨，增加了屋顶荷重，可能是导致这次事故

的直接原因。

针对这次发生的坍塌事故我们要求公司各子公司及分公司引以为戒， 对本单位所有建筑物进行安

全隐患专项大排查，并将隐患整改落实到位，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工程公司是负责公司水泥生产用机电设备、窑、磨维修的全资子公司，这次事故对公司的经营管理

是一次沉痛的教训，这次事故没有影响公司的水泥生产和销售。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２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０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星化工”或“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止届

满。 为顺利完成董事换届选举，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第二届董事会

的组成、选举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龙星化工《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二届董事会将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董事任期三

年，从相关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选举方式

按照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实行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选举的

原则。 在运用累积投票制的情况下：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以下简称“出席股东”）行使非独立董事投票权可投选票数等

于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该次选举拟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人数之积，该等选票只能投向该次

选举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出席股东可以将其所持有的前述选票的全部集中投向某一位、两位或多位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任意分配给所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按所得票数从高到低排列，

得票数靠前者当选。

选举独立董事时，出席股东行使独立董事投票权可投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该

次选举拟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人数之积，该等选票只能投向该次选举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出席股东可以将

其所持有的前述选票的全部集中投向某一位、两位或多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任意分配给所有独立董

事候选人。 各独立董事候选人按所得票数从高到低排列，得票数靠前者当选。

在选举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时，出席股东运用投票权所投向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人选的

总数不得超过该次股东大会应选举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总人数。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董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

１

）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０％

以上且持股时间已超过

１２

个月的股东可以向本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推荐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２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

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有权推荐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２

）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可向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推荐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

３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７

天内（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前）以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本公司推荐董

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本公司董事会对推荐的董事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

将提交本公司董事会。

３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提交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４

、 董事候选人应在董事换届选举股东大会通知发布之日后第一日起至该股东大会召开前七日的期间

内向本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候

选人同时作出相关声明。

５

、本公司在不迟于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１

、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公司董事为自然人，应具有与担任董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

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履行董事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担任本公司董事职务：

（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２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相关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

１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２

）具有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要求的独立性；

（

３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

４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５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３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

１

）在本公司或者本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２

）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

３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５

）为本公司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６

）担任独立董事职务的上市公司超过

５

家的人员；

（

７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

８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１

、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提供下列文件：

（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

２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则需提供独立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５

）董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

（

６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２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法人股东推荐该董事候选人的文件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票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３

、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如采取亲自送达的方式，则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当日的下午五点前将相关文件送达至本

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

３

） 如采取邮寄的方式， 则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当日的下午五点前将相关文件传真至

０３１９－

８８６９２６０

，并经本公司指定联系人确认收到；同时，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的原件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

期当日前邮寄至本公司制定联系人处方才有效（以本公司所在地邮戳日期为准）。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浩 李淑敏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５３５

联系传真：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２６０

联系地址：河北省沙河市东环龙星街

１

号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０５４１００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

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请在推荐的董事类别前打“

√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 名 年 龄 性 别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是

／

否符合

本公告规定的

条件

简历：

（包括学

历、职称、

工作履历、

兼职情况）

其他说明

（如适用）

【注：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推荐人（签名

＼

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２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星化工”或“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止届

满。 为顺利完成监事的换届选举，本公司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龙星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将

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龙星化工《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二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

于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监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１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

１

）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可以向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推荐第二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候选人；

（

２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人数。

２

、职工代表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７

天内（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前）以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本公司监事会

推荐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本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股东代表

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监事换届选举股东大会通知发布之日后第一日起至该股东大会召开前七

日的期间内向本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四、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应具有与担

任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

不能担任本公司监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

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五、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１

、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

２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５

）推荐人资格证明。

２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３

、推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如采取亲自送达的方式，则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当日的下午五点前将相关文件送达至本

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

３

） 如采取邮寄的方式， 则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当日的下午五点前将相关文件传真至

０３１９－

８８６９２６０

，并经本公司指定联系人确认收到；同时，“监事候选人推荐书”的原件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

期当日前邮寄至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收到时间以本地邮戳为准）。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浩 李淑敏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５３５

联系传真：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２６０

联系地址：河北省沙河市东环龙星街

１

号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０５４１００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联系电话：

推荐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任职资格：

是

／

否 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条件

联系方式：（包括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

电话： 传真： 邮箱：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如有）

注：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推荐人：（盖章

／

签名）

年 月 日

D4

2010年 12月 17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